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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国防教育条例

（员怨怨苑年苑月圆员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苑年苑月圆愿日贵州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摇自员怨怨苑年愿月员日起施行）

第一条摇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促
进国防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国防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增

强公民国防观念、掌握国防知识、自觉履行保卫祖国和其他国防义
务的教育。
第三条摇凡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应当接受国防教育。
第四条摇国防教育贯彻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的方

针，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
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摇开展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

基层组织都应当组织开展国防教育，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国防教育
活动。
第六条摇县以上国防教育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

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国防教育的日常工
作。
第七条摇军事机关负责现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应征公

民的国防教育；协助学校开展国防教育。
驻黔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支持和配合地

方开展国防教育。
第八条摇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学校的国防教育计划，由学

校组织实施。
第九条摇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应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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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职责，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
第十条摇城市街道和农村的国防教育，由街道办事处、乡级人

民政府组织实施。
流动人口的国防教育，由用工单位和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

府负责。
第十一条摇企业事业单位应根据本行业、本单位特点，对职工

进行国防教育。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企业的中国职工的国防教

育，由该企业的工会组织负责。
第十二条摇国防教育分为普及教育和重点教育。普及教育的

主要内容包括国防精神、国防历史、国防地理、国防体育、军事常
识、人民防空、国防权利和义务等一般性知识。
重点教育除前款规定的内容外，应增加国防理论、国防动员、

国防战略、国防法制、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军事技能和形势教育等
内容。
重点教育的对象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

业单位负责人，现役军人、基干民兵、一类预备役军官和士兵，国防
科技工业单位职工，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高级
中学的学生；其他公民为普及教育对象。
第十三条摇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各级各

类学校应当设置国防教育课程，或者在有关课程中增加国防教育
内容。
第十四条摇学校的国防教育，使用经国家或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审定的教材；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士兵、应征公民的国防教育，使
用省军区指定的教材；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市街
道、农村和流动人口的国防教育，使用省国防教育委员会指定的教
材。
第十五条摇国防教育应当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分别采

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
人，通过各类培训及其他方式进行；
（二）对现役军人，根据国家军事机关的规定，结合军队的实
际进行；对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士兵，通过政治教育、组织整顿、军
事训练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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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国防科技工业单位的职工，结合军品生产和科研任务
进行；
（四）对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高级中学的
学生，通过课堂教育、军训和其他方式进行；对技工学校、初级中学
和小学的学生，结合各学科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
（五）对其他公民，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其他教育
形式进行。
第十六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国防教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
学校的国防教育经费，在教育事业费中单列。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国防教育经费，在本单

位经费中列支。
第十七条摇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各级人民政府、国防教育委员会或有关部门应予以表彰或奖
励。
第十八条摇对未按本条例规定开展国防教育的单位，由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其主要负责人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行政处
分。
对扰乱、阻碍国防教育或者破坏国防教育设施违反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的，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摇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具

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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